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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极集团〔2009〕456号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白礼西 

 
 

关于严禁非专职驾驶员驾驶公司车辆 
和公车私用的通知 

 
各公司、厂： 

为强化集团公司车辆驾驶管理，避免非专职驾驶员驾驶公

司车辆和公车私用引发安全事故，给公司和个人造成精神和经

济双重损失，结合太极集团渝运字[1999]第 164 号、太极集团

[2000]181 号、233 号、388 号、太极集团[2005]115 号以及太

极集团[2007]797号文件精神，特再次对公车驾驶管理作出如下

规定，请集团公司各部门、各单位严格遵照执行。 

一、严禁公司员工，特别是各级管理人员私自驾驶公司车

辆，更不允许公车私用（集团公司书面文件批准的除外）。违者，

按下列办法处理： 

1、非专职驾驶员私自驾驶公司车辆和公车私用发生交通事

故，除全额赔偿保险公司未赔损失外，视情节轻重处以

5000-10000元的罚款，肇事者全额垫支伤者及其家属发生的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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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抢救费、医疗费、误工费、伤残赔偿费、

护理费、食宿费等），未经集团公司董事局主席书面批准，不得

从所在单位借支，并自行处理保险公司索赔事宜。 

2、非专职驾驶员私自驾驶公司车辆发生车辆被盗，除全额

赔偿保险公司未赔损失外，视情节轻重处以 2000-5000 元的罚

款，且全额垫支保险索赔需发生的所有费用，未经集团公司董

事局主席书面批准，不得从所在单位借支，并自行处理保险公

司赔偿事宜。 

3、专职驾驶员驾驶公司车辆和非专职驾驶员私自驾驶公司

车辆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触犯国家刑律的，由责任人自行承担刑

律责任，集团公司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，并保留追偿部分或

全部由此而产生的费用的权利。触犯刑律的专职驾驶员就地取

消驾车资格，非专职驾驶员属管理人员的，就地免职。 

二、各单位车辆管理专职部门必须加强公司车辆钥匙的管

理： 

1、除专职驾驶员手执一把公司车辆专用钥匙外，其余备用

钥匙必须交由单位车辆管理专职部门（办公室或储运部门）统

一管理。 

2、未经单位第一负责人书面批准，任何人和部门不得擅自

配公车钥匙。 

3、专职驾驶员岗位调整以及休假、生病等不能履行职责时，

必须将手执的钥匙交回本单位车辆管理专职部门。 

4、只有专职驾驶员手执的专用钥匙发生丢失、被盗以及非

本车专职驾驶员在紧急情况下经本单位车辆管理专职部门书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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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，需使用该车辆时，才能由专职驾驶员领用备用钥匙。 

5、各单位必须根据太极集团[2000]227号文件规定建立车

辆钥匙交接记录。 

6、专职驾驶员擅自将本人所驾驶的车辆钥匙交由非专职驾

驶员私自驾驶公司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被盗，除对非专职驾

驶员按照上述规定予以处罚外，对专职驾驶员给予相同金额的

处罚。凡用车人因不自重、不自爱索要车辆钥匙意欲驾车时，

专职驾驶员必须予以拒绝；若用车人强行索要钥匙，专职驾驶

员应及时向用车人上级领导和本单位车辆管理部门领导报告；

若用车人据此要挟专职驾驶员，则取消用车人使用公司车辆资

格。 

    7、违犯以上规定给单位造成损失的，对相关责任人处以

1000-2000元的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调离相应岗位。 

三、严禁公司任何员工无证和超资格驾驶公司车辆。违者

除全额承担国家法律规定的经济、法律责任外，对违规人员处

以 5000-10000元的罚款，对车辆所在单位的车辆管理部门负责

人处以 1000-2000元的罚款。 

四、专职驾驶员主动和被动承担非专职驾驶员驾驶公司车

辆发生的交通事故或者被盗责任，公司不予免除和减轻专职驾

驶员和非专职驾驶员的相关责任和处罚。 

五、拥有私车的公司员工，特别是销售人员，在驾驶车辆

时务必要注意安全，严格遵守交通法规（特别要严禁酒后驾车

和超速驾车），时刻警钟长鸣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。 

六、本规定从下发之日起执行。太极集团渝运字[1999]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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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4 号、太极集团[2000]181 号、233 号、388 号、太极集团

[2005]115号、太极集团[2007]797号文件中的相关条款与本规

定有冲突的，以本规定为准，其余各条款继续有效，必须严格

遵照执行。 

 
 

 

二○○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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